附件1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任务分工
	序号
	行业
领域
	排查整治重点
	责任单位

	1
	化工 领域
	重点排查是否严格落实危化品安全监管“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任务；重点排查重大危险源、重点设施设备、特殊作业和关键环节等风险隐患；擅自改变工艺、未经许可或超生产经营范围从事非法生产， 非法违法转让、转包、转租厂房、设备、资质，或以挂靠、租赁以及“厂中厂”等方式非法违法生产行为；应关闭未关闭或责令停产停业未依法履行复产验收程序擅自生产等问题。对硝酸铵企业“过筛子”诊断检查，督促指导所有重大危险源企业和一般化工、医药生产企业建设应用人员定位系统。
	安环办，镇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各党建共同体。

	2
	消防 领域
	重点排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不畅、人员处置能力不强、消防设施损坏停用、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违规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隐患；是否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全链条整治任务。
	东里消防救援中队，镇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各党建共同体。

	3
	道路交

通领域
	重点排查酒驾醉驾、农村“两违”、农机车辆违法载人等易肇事肇祸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货运车辆严重疲劳驾驶违法行为；公路大货车超载、超限、超速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景区道路、临水临崖、急弯、长下坡等危险路段的交通安全设施安全状况。
	悦庄交警中队、村建办、农综办，各党建共同体。


	4
	非煤矿

山领域
	重点排查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安全设施设计与现状符合性、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风险隐患；隐蔽 致灾因素普查不实、隐蔽工作面、不按设计建设生产、主要负责人履职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到位等 违法违规行为；防汛度汛措施落实、监测预警系统应用、矿山设备更新改造、尾 矿库闭库销号等落实情况。巩固非煤矿山“审计式”监督检查成果，督促矿山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回头看”。
	安环办，各党建共同体。

	5
	校园安 全领域
	重点排查占用、堵塞、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隐患；学校应急预案制定和应急演练开展情况；学 校门口是否规范设置硬质防冲撞设施，周边道路是否规范设置交通安全设施和“护学岗”;校车安全技术性能、规范停靠、驾驶人资格等。
	学区、派出所，各党建共同体。

	6
	城镇燃

气领域
	重点排查是否严格落实燃气“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任务；重点排查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情况；燃气企业落实巡线检漏、“统一配送+随瓶安检+信息化监管”等关键制度情况；打击瓶装液化石油气“三 黑”动态清零进展情况；第三方破坏燃气管道问题整治情况；用户端“安全措施三件套”加装升级等安全保障情况；生产销售伪劣燃气具等违法违规行为。
	村建办、东里市场监管所，各党建共同体。

	7
	油气管

道领域
	重点排查大口径高压力天然气管道、人员密集区域管段、穿（跨）越河流管段管道占压、安全间距不足等隐患；管道企业是否通过人防、技防、物防手段，实时掌握第三方施工动态；管道企业是否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抢险人员、设备。
	村建办，各党建共同体。


	8
	水上安 全领域
	各类水库、河道、塘坝要加强动态监控，严防溺水等事件发生。做好汛前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及时跟进整改，确保安全度汛。
	水利站，各党建共同体。

	9
	建筑施

工领域
	重点排查高支模、深基坑、脚手架和起重吊装等危大工程；安全管理、临时用电等重大事故隐患易发 环节；防护不到位、违规违章作业等问题隐患；施工现场动火、交叉、有限空间、高空等作业安全防 护措施落实情况。
	村建办、东里市场监管所，各党建共同体。

	10
	工贸 领域
	重点排查粉尘涉爆、涉氨制冷等重点企业；高温熔融金属、煤气、涉爆粉尘、涉氨涉氯等高风险场所； 有限空间、筒仓清库、检维修等高风险作业；特种作业人员和外来作业人员管理；“三违”作业行为。
	安环办，各党建共同体。

	11
	养老及

社会福

利机构
	重点排查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不畅、人员处置能力不强、消防设施损坏停用、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违规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隐患。
	民政所、东里消防救援中队，各党建共同体。

	特种设备、文旅、教育、医疗、体育、水利、农业农村、电力、铁路、民爆等各行业领域，都要有针对性强化措施、作出部署，指导、督促本行业领域企 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